
泰州职业技术学院成人高等教育
全日制（含退役士兵）优秀学员、优秀班干部评选办法
为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加强成人高等教育学员的思想政治工作，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，特制定评选办法
第一条  参评对象：本校在读成教全日制学生（含全日制退役士兵）
第二条  优秀学员评选条件
（一）热爱祖国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自觉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，自觉遵守国家的政策法令，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尊敬师长，关心集体，团结同学。
（二）学习目的明确、学习刻苦认真，能正确处理好工作与学习的矛盾，按时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各项学习任务，按时完成作业。各科考试、考查成绩的总分在班级前15%名。
（三）自觉遵守校纪校规，遵守课堂纪律，不迟到、不早退、不旷课，有事履行请假手续，且出勤率在85%以上。
第三条  优秀班干部评选条件
除具备优秀学员条件（各科考试、考查成绩的总分在班级前25%名）外，还要求：
（一）热心为班级同学服务，发挥学院、班主任以及学员之间的桥梁作用。
（二）认真完成学院、班主任交给的各项工作。
（三）能团结同学，发现班级问题及时汇报，能为班级同学排忧解难。
第四条  评选及奖励办法
（一）评奖工作由各分院分管学生工作领导牵头，成教班主任具体操作。成教班主任在学生民主推荐、征求任课教师等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，按照评奖条件确定候选人，经全班同学投票，得赞成票的超过实到会人数半数的（到会人数不得低于全班学生人数的80%），可填写《优秀学员、优秀班干部报批表》。各班评选的优秀学员和优秀班干部的总人数应在学员总数的15%以内，优秀班干每班1~2名。
（二）成教班主任收齐报批表后，报分管学生工作领导审核，经分院办公会议研究同意后在本分院范围内公示3天，在公示期内受理学生的举报、投诉，在接到学生投诉5个工作日内作出复查结论并告知投诉人。在分院公示无异议后报学工处审核。
（四）学工处审核后在全院范围内公示5天，在公示期内受理学生举报、投诉，在接到投诉5个工作日内作出复查结论并告知投诉人。公示结束无异议后，报院分管领导批准。
（五）评选出的“优秀学员”、“优秀班干部”由学院发文表彰，并发给荣誉证书和奖金。评奖材料归入学生本人档案。
（六）本办法中不同奖项同一学生不可兼得。
＿＿＿级优秀学员、优秀班干部报批表
	分院
	
	班级
	
	姓名
	
	性别
	

	出生年月
	
	政治面貌
	
	班级任职
	

	（政治思想表现、学习成绩、班级工作等等）
班主任意见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主任签名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

	分院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院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领导签名：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学院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备注
	


此表一式三份，所在分院、学工处、继续教育学院各一份。

